
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意见：2021-05 号 

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召

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，本次会议审议《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提

供担保的议案》的事项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公

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基于客观独立的立场，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，我

们对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董事会本次审议本事项已经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。 

（二）公司本次为属下控股公司湖北京和米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和米

业”）进行流动资金借款担保，是为了确保公司年度整体经营目标的完成，实现

公司的发展战略，其借款必要性充分、用途合法合规。 

（三）京和米业的其他股东何念先生、何平高先生（合计持股 49%）将所持

有京和米业的全部股权质押给本公司，并以其个人及家庭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

的方式为京和米业的上述额度借款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，体现了股东风险共担，

本次公司为京和米业的借款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。 

（四）公司及下属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。 

（五）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（六）公司董事会九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本议案，我们认可董事会对本议

案的表决结果，同意本次公司为京和米业借款担保事项。 

（七）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我们同意公司本次

董事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。 

 

独立董事：袁公章、叶志锋、何焕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

 

 


